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电气”或“公司”）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中恒电气全资子公司杭州中恒云能源互联网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云能源”）向参股公司杭州宏迅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宏迅电力”）提供财务资助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财务资助情况概述 

1、财务资助对象：杭州宏迅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2、财务资助金额：向宏迅电力有偿提供人民币500万元的财务资助金额。 

3、资金用途：用于扩展全产业链电务运维业务及补充流动性资金，未经公

司同意不得改变资金用途。 

4、资金来源：中恒云能源自有资金。 

5、资助期限：从资金足额划入宏迅电力开设的账户起6个月。 

6、资金支付及归还：根据中恒云能源与宏迅电力及其股东签署的《借款协

议》，在协议签署后，中恒云能源应在协议项下约定贷款及担保事项签署《股权

质押合同》，同时办理完毕股权质押工商登记手续，并按照上市公司要求发布公

告后三个工作日内将贷款本金一次性划入宏迅电力的账户。宏迅电力应按年利率

6.9%每月支付利息，到期时一次性归还本金和扣除已支付后剩余的利息。 

7、违约责任：若宏迅电力因故不能按时支付本息，则逾期加收罚息，罚息

为每日计收；未偿还贷款本金及未偿还利息总额的0.1%，直至本息足额付清时为

止。 

8、担保条款：杭州宏乾实业有限公司、李红卫、陈溯、林海根以其对宏迅



电力的全部股权为协议项下宏迅电力的所有义务及责任向中恒云能源承担连带

责任保证，股权的担保期限为宏迅电力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2年内。 

二、被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宏迅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杭州市江干区凤起东路888号1509室 

法定代表人：林海根 

注册资本：1428万元整 

成立时间：2002年01月04日 

营业期限：2002年01月04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服务：智能电网系统及节能技术的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电力设备监测，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及施工，送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

照明工程专业承包，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以上涉

及资质凭证经营）；批发、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电子产品、五金交电、

消防器材、办公自动化设备，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宏迅电力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恒云能源的参股公司，林海根

为宏迅电力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中恒云能源持有其29.97%的股权，除上述

情况外，公司与宏迅电力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宏迅电力其他股东亦不存在关联关

系。2016年度公司不存在向宏迅电力提供财务资助或委托贷款的情况。 

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中恒云能源 29.97% 

林海根 58.82% 

杭州宏乾实业有限公司 7.00% 

李红卫 2.80% 

陈溯 1.40% 

合计 100%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截止2017年3月31日 截止2016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6,659.64 6,713.59 

负债总额 3,574.34 3,585.90 

净资产 3,085.30 3,127.69 

营业收入 387.20 6,479.51 

利润总额 -42.38 744.07 

净利润 -42.39 528.48 

 

三、风险防范措施 

为确保资金的安全，本次全资子公司中恒云能源对宏迅电力提供财务资助的

资金占用费按年利率6.9%计收利息，不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定价公允，宏迅

电力的其他股东以其对宏迅电力的全部股权为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向公司全资子

公司中恒云能源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整体风险可控，并已办理相关股权质押手续

等；公司董事会、管理层也将积极关注宏迅电力的经营情况，掌握其资金用途，

确保资金安全。 

四、公司说明及承诺事项 

（一）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不属于下列期间： 

1、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2、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 

3、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 

（二）公司承诺在此项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除已经收回对外

提供财务资助外，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

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五、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宜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的

同意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证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此事项属于董事会

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六、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总额度为500万元，占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0.21%。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总额度为500万元，

占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0.21%。除本次财务资助外，公司不存在其他财

务资助，亦不存在逾期未收回财务资助金额的情形。 

七、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

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

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相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宏迅

电力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其业务的拓展，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本次对外提供

财务资助的条件是公允的，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中恒电气全资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事项无

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赵小敏                        孙琦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